
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个人账户类业务申请表
请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遇选择项，请在□内划“√”或选填。涂改请重填或签字

1、申请类型

业务类型（选其一）*： □开户 □交易账户销户 □基金账户销户

□交易密码解锁或重置 □客户资料变更（请填写具体变更事项）：

委托方式* □柜台委托 □网上委托

基 金 账 号

(新开户免填)

交 易 账 号

(新开户免填)

2、投资者/委托人信息

客户姓名* 曾用名（更名时填写） 国籍* □中国 □其他：

性别* □ 男 □ 女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其他：
出生日期*

证件有效期

*
年 月 日或□长

期有效

学历* □研究生 □本科 □专科 □中专或技校

□高中 □初中 □小学
职业*

个人年收入* □1万以下（含） □1万－10万（含） □10-20万（含） □20万以上（单位:元）

不良诚信记录* □无□有,请说明: 是否需要电子账单 □是 □否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住 所 )

省 市 县/区 邮编 *

实际控制人

信 息 *

□本人 □非本人 （如为非本人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名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至

性别 □男 □女 出生日期 国籍 □中国 □其他：

职业 请按填表须知选择序号： 联系电话/手机号码

通 讯 地 址

( 住 所 )
省 市 县/区 邮编

实际受益人

信 息

*

□本人 □非本人 （如为非本人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名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至

性别 □男 □女 出生日期 国籍 □中国 □其他：

职业 请按填表须知选择序号： 联系电话/手机号码

通 讯 地 址

( 住 所 )
省 市 县/区 邮编

家庭金融资产 □300万以下 □300万－500万（不含） □500万（含）以上（单位:元）

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

入
□10万以下 □10万－20万（不含） □20-50万（不含）□50万（含）以上（单位:元）

受益所有人是否存在外国政要、国际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
[1]
？

□是，财产来源/资金来源[2]： ，并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如收入证明、税单等。

□否。

[1] 说明：外国政要，指外国正在或曾经担任或履行该国重要公职的人，包括但不限于现任或曾担任政府首脑，高级政治人物，高级政府、

司法和军事官员，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层，重要政治团体领导。

[2] 特定关系人，包括收益所有人的父母、配偶、子女等近亲亲属，以及其他通过工作、生活等产生共同利益关系的其他自然人。



3、预留银行账户信息（本账户将作为认/申购/参与、赎回/退出、现金分红、退款等业务的指定清算账户）

银行户名*

银行账号* 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具体到支行）* 人行系统支付号*

联行号* 开户行省份/城市

4、投资者类别认定

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或者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 □是 □否

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或者具有2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

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的自然人投资者，或者属于《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

第（一）款所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的高级管理人员、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注册

会计师和律师。

□是 □否

*若以上两个条件不满足，则为普通投资者。向普通投资者销售基金产品或者提供服务前需要对其进行风险提示的录音或者录像；

*若满足专业投资者条件，请提供工资流水、金融资产或收入证明、历史及投资证明等；

*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等；

5、投资者税收居民信息

1.是否持有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对于

未年满18周岁的个人，是否持有有效中华人民

共和国户口簿*？
□是，请回答问题2 □否，请勾选3中选项B

2.是否持有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国籍或永久居留权？或在过去一年中在

其他国家居住或工作，或从事构成其他国家税

收居民的活动*？

□是，请勾选3中选项C □否，请勾选3中选项A

3.本人声明为*：

□A.仅为中国税收居民

□B.仅为非居民

□C.既是中国税收居民又是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

（如在3中勾选B项或者C项，请填写《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个人版）》

6、监护人信息(如有,则填写)

姓名 性别 □男 □女 出生日期 国籍 □中国 □其他：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其他： 开户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至 职业 请按填表须知选择序号：

手机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住所) 省 市 县/区 邮编

本人申明：

本人已经充分了解国家有关证券投资基金/资管计划相关业务和反洗钱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和本申请表的填写

要求及背面条款等，仔细阅读过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公告和业务规则，并自愿遵守相关

条款，履行基金投资者/资产委托人的各项业务。本人承诺真实身份和自有资金参与证券投资基金/资管计划相关业务，用于投

资的资金来源及用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挪用、非法汇集他人资金等情形，用于投资的资金与第三方不存在

法律上的任何纠纷。已知悉风险承受能力，确认具备与证券投资基金/资管计划相关业务相匹配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承受能力。

本人保证所提供的资料（信息）真实、有效、准确、完整，且当本人提供的信息或资料发生变化，保证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

贵司，并对此承担责任。本人知悉并同意，贵司可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反洗钱工作需要向资产托管人、相关监管部

门和机构提供相关信息。

签名以示承诺及申请意愿。

投资者签名： 授权代理人签名（如有）：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风险提示：

1、本基金管理人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均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募集，但中国证监会对该基金做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

明其对该基金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和保证，也不表明投资该基金没有风险。

2、本公司恪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对所管理的基金的收益性做任何承诺。本公

司管理的基金以往的业绩表现并不能说明基金的未来业绩，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填表须知：

1.表中所填银行账户将作为投资者基金认/申购款的唯一汇出账户和基金份额赎回、分红、退款等资金的唯一汇入

账户。

2.每个投资者只能开立一个基金账户，但在不同销售点交易，可申请多个交易账户。

3.申请基金账户销户时，基金账户内应无任何基金份额、权益和在途交易及该账户未被冻结或挂失；撤销交易账户，

该交易账户内必须无任何基金份额、权益和在途交易。

4.直销柜台对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对该申请的确认，最终结果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5.本表所称中国税收居民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

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在境内居住满一年，是指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居住365

日。临时离境的，不扣减日数。临时离境，是指在一个纳税年度中一次不超过30日或者多次累计不超过90日的离境。本

表所称非居民是指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个人。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身份认定规则及纳税人识别号相关信息请参见

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6.请投资者妥善保管预留印鉴和其它识别凭证，本公司对投资者提供的所需材料仅作表面真实性、有效性审查。

个人投资者办理基金账户开户须本人至直销机构网点柜台办理，提供以下资料：

1.填妥并由本人签字的《个人账户类业务申请表》；

2.本人签字确认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

3.本人签字确认的《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

4.本人签字确认的《个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仅为中国税收居民不需提供)；

5.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及本人签名的复印件；

6.本人银行卡或存折原件及本人签名的复印件。

办理基金账户资料变更/销户须提供以下资料：

1.填妥并由本人签字的《个人账户类业务申请表》；

2.本人签名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3.变更银行账号，须提供本人签名的新的银行卡或存折复印件;持有基金份额的投资者，还应提供银行出具

的原银行账户不能正常使用(如销户、挂失等，但不包括投资者原有银行账户被有权机构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冻结

的情形)的证明原件；

4.变更申请人名称、证件类型、证件号码，须提供本人签名的新证件复印件和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原件。


